	計畫編號：
113年度屏東縣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
（地方型SBIR）
設備使用記錄簿
○○○○○計畫
○○○○○公司
計畫期間：113年10月1日至114年○○月○○日
撰寫人：
領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


撰寫說明
一、適用對象
於「113年度屏東縣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」編列設備使用者。
二、適用時機
於執行專案補助計畫時，須使用編列設備時紀錄撰寫使用。
三、撰寫方式
· 請使用可長久保留筆跡之書寫工具書寫。
· 紀錄簿不得撕頁且中間不可留空白頁。
· 記錄錯誤時請用筆刪去即可，不可割掉、挖掉、貼掉，或用修正液塗掉。
四、撰寫內容
請依照計畫所編列之設備使用費之設備名稱，個別記錄使用日期、使用起訖時間、使用人員（須為投入專案補助計畫執行人員）等內容。
五、保證
應善盡紀錄簿保管之責，非經上一層主管同意不得展示、影印，或對外揭露紀載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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